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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立中集团”）近

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臧氏家族（公司自然人股东臧永兴、臧永建、臧永奕、臧永和、

臧娜、臧亚坤、臧洁爱欣、臧立国、刘霞、陈庆会与间接股东臧立根、臧立中均

为臧氏家族成员）和控股股东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东安”，

其实际控制人为臧氏家族）的通知。鉴于部分股东委托授权管理的股份即将到期

或发生变动，为了维护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保持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一致性，

臧氏家族各方自愿就其在行使立中集团和天津东安股东权利方面保持一致行动，

各方经友好协商于 2025年 12月 30日续签了《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协议》和《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股东臧洁爱欣续签

了《关于授权管理股份的委托书》，本次续签后，臧氏家族合计持有立中集团的

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均未发生变化，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

（一）原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情况

立中集团实际控制人臧氏家族成员臧立根、臧立中、臧立国、刘霞、陈庆会、

臧永兴、臧永建、臧永奕、臧娜、臧亚坤、臧永和已于 2022年 10月 17日签署了

《一致行动人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8日于巨潮资讯网刊登

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2号）。

（二）新一致行动人协议情况

2025年 12月 3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臧氏家族成员臧立根、臧立中、臧立国、

刘霞、陈庆会、臧永兴、臧永建、臧永奕、臧娜、臧亚坤、臧永和、臧洁爱欣共



同签署了《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协议》。其中臧立根、

臧立中通过持有立中集团控股股东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股权的形式间接有立中

集团股份。臧立国系臧洁爱欣之父，受臧洁爱欣委托，行使臧洁爱欣所持有的立

中集团 20,448,400股股票（包括授权期限内臧洁爱欣因任何原因增持的立中集团

股份）的股东权利，委托期限至臧洁爱欣所持立中集团 20,448,400股股票（包括

授权期限内臧洁爱欣因任何原因增持的立中集团股票）全部登记至臧洁爱欣名下

之日。

为维护立中集团控制权的稳定性，确保各方稳定高效地行使相关股东权利，

提高决策效率，各方自愿就其在行使立中集团股东权利方面保持一致行动。各方

经友好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共同信守：

1、各方以股东或股份受托管理人身份就立中集团相关事项进行决策时应保持

一致意见；如果意见不统一时，应先行沟通协商，协商不成时以各方合计持有立

中集团表决权的半数以上的意见作为一致行动的意见，各方须按该意见行使立中

集团股东权利；如果仍未能形成一致意见的，则无条件服从臧立根先生的意见。

2、各方不可撤销地承诺，在行使对立中集团的相关股东权利时，其不得违背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得损害立中集团、立中集团的下属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利益，不因其一致行动关系而影响立中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规范运作。

3、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因对本协议的条款解释或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

其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无法通过友好协商方式

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本协议自各方签字之日起成立并生效，并代替原协议继续保持签约各方的

一致行动安排；本协议有效期三年。如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内各方未提出异议并

书面终止本协议，则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长三年，以此类推。

二、《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

（一）原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情况

立中集团实际控制人臧氏家族成员臧立根、臧立中、臧立国、刘霞、陈庆会、

臧永兴、臧永建、臧永奕、臧娜、臧亚坤、臧永和、臧洁爱欣已于 2018 年 7月



10日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1日于巨

潮资讯网刊登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第 51-52页。

（二）新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情况

天津东安持有立中集团 227,971,910股股票，持股比例 33.25%，系立中集团

控股股东。天津东安的股权现全部由以臧立根、臧立中和臧立国为一代核心成员

的三个家庭（包括一代核心成员的子女所组成的家庭）的相关成员持有，具体持

股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单个家庭成员

之间的关系

个人持股比例

（%）
备注

1

臧立根 100.00 一代核心成员 2.00

臧永兴 800.00 臧立根之子 16.00

臧娜 750.00 臧立根之女 15.00

刘霞 16.50 臧立根之妻 0.33

2

臧立中 150.00 一代核心成员 3.00

臧永建 750.00 臧立中之子 15.00

臧亚坤 750.00 臧立中之女 15.00

陈庆会 16.50 臧立中之妻 0.33

3

臧立国 167.00 一代核心成员 3.34

臧永奕 500.00 臧立国之子 10.00

臧永和 500.00 臧立国之子 10.00

臧洁爱欣 500.00 臧立国之女 10.00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委

托臧立国管理所持有

的天津东安的股权，委

托期限至2025年12月

31日，因臧洁爱欣现已

成年，到期后不再委托

臧立国管理其所持有

的天津东安的股权。

为维护天津东安及其持股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保证天津东安及其持股公司



的稳定发展，本协议各方自愿就其在行使天津东安股东权利方面保持一致行动。

各方经友好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共同信守：

1、本协议各方同意，在就有关天津东安的经营管理事项，行使其作为天津东

安的股东权利时，各方将保持一致行动。具体为，各方以股东身份就天津东安的

经营管理事项，提出提案、建议、行使表决权等方面保持一致行动。

2、上述有关天津东安经营管理事项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公司的投资方针和投资计划；

（2）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方案；

（3）公司的年度预算和年度财务决算；

（4）公司的利润分配；

（5）公司的章程修订；

（6）公司增资、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终止；

（7）公司的对外投资、购买及出售资产、提供担保、融资；

（8）公司的劳动工资计划；

（9）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

（10）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的推荐、提名和表决；

（11）公司章程规定的需提交股东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12）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提出建议、质询等参与的有关公司经营管理的其他

事项。

3、各方以股东或股权受托管理人身份就天津东安相关事项进行决策时应保持

一致意见；如果意见不统一时，应先行沟通协商，协商不成时以各方合计持有天

津东安表决权的半数以上的意见作为一致行动的意见，各方须按该意见行使天津

东安股东权利；如果仍未能形成一致意见的，则无条件服从臧立根先生的意见。

4、各方承诺，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只要其系天津东安的股东（无论其持有

天津东安的股权是否增加或者减少），其行使所持有天津东安的股权所对应的股

东权利时，将遵守本协议的约定。

5、本协议各方不可撤销地承诺，在行使对天津东安的相关股东权利时，其不



得违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得损害天津东安、天津东安的持股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因其一致行动关系而影响天津东安及其持股公司的规范

运作。

6、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应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章、有关规范性文

件和天津东安章程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其违约行为所带来影响，包括但

不限于下列措施：

（1）撤回其向天津东安股东会提出的议案；

（2）按各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对其所提出的议案投反对票；

（3）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受到的损失。

任何一方如做出三次以上（包括三次）违反本协议规定的行为，其他方有权

要求该等违约方将其股东权利授权经其他方同意的一方行使；在授权期限内，该

等违约方不得再亲自行使股东权利，获授权方在遵守本协议约定的情况下，有权

按自己的意志行使该等股东权利。

7、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因对本协议的条款解释或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

其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无法通过友好协商方式

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本协议自各方签字之日起成立并生效，本协议有效期三年。如有效期届满

前一个月内各方未提出异议并书面终止本协议，则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长三年，

以此类推。

三、《关于授权管理股份的委托书》

（一）原授权管理股份的委托情况

臧洁爱欣于 2022年 10月 17日签署了《关于授权管理股份的委托书》，委托

臧立国代臧洁爱欣管理其持有的立中集团 21,600,000股股票以及天津东安 500万

元出资金额的股东权利，委托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8日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人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2号）。



（二）新授权管理股份的委托情况

2025年 12月 30日，臧洁爱欣（委托人）与其父亲臧立国（受托人）签署《关

于授权管理股份的委托书》，臧洁爱欣委托其父臧立国管理其持有的天津东安 500

万元出资金额的股东权利，委托期限至 2025年 12月 31日，委托期限届满后，鉴

于臧洁爱欣现已成年，不再委托臧立国管理其所持有的天津东安的股权。

为更好地行使立中集团的股东权利与义务，保证立中集团经营的稳定与决策

的高效，规范立中集团治理，臧洁爱欣经慎重考虑，决定授权臧立国代其行使

20,448,400股立中集团股票的股东权利，具体授权如下：

1、授权期限自 2026年 1月 1日起至臧洁爱欣所持立中集团 20,448,400股股

票（包括授权期限内臧洁爱欣因任何原因增持的立中集团股票）全部登记至臧洁

爱欣名下之日。

2、臧洁爱欣授权臧立国管理的股份为臧洁爱欣于授权期内持有的立中集团全

部股份，包括臧洁爱欣现持有的立中集团股份，以及在授权期限内因增资、转增、

配股等方式增持的立中集团股份。

3、在授权期间，臧立国按照臧洁爱欣的意志代表臧洁爱欣行使立中集团股东

的一切权利，包括并不限于：

（1）参加股东会、行使表决权，提出议案等参与重大决策的权利；

（2）提名董事候选人，选举和罢免董事等选择管理者的权利；

（3）对公司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和质询等监督权；

（4）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决议、财务会计报告等知情权；

（5）通过股东会，决定立中集团再融资、重组等重大事项。

四、新一致行动人协议生效后的持股及委托情况

截止 2025年 12月 30日，上述《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

协议》《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关于授权管理股份的委托书》

生效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及接受委托的股份数量及比例情况

如下表所示：



一致行动人名

称

直接持有股份数

量（股）

委托股份表决

权数量（股）

具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股）

具有表决权股

份比例

臧永兴 30,858,300 - 30,858,300 4.50%

臧永建 30,857,605 - 30,857,605 4.50%

臧娜 30,857,600 - 30,857,600 4.50%

臧亚坤 30,857,600 - 30,857,600 4.50%

臧立国 5,425,140 20,448,400 25,873,540 3.77%

臧洁爱欣（注） 20,448,400 -20,448,400 - -

臧永和 20,448,400 - 20,448,400 2.98%

臧永奕 20,448,400 - 20,448,400 2.98%

陈庆会 5,033,500 - 5,033,500 0.73%

刘霞 5,032,800 - 5,032,800 0.73%

天津东安 227,971,910 - 227,971,910 33.25%

合计 428,239,655 - 428,239,655 62.46%

注：根据《公司章程》和 2015年 3月 18日公司公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公告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臧洁爱欣因 2015
年 3月 19日公司上市时为未成年人，其所持股份在上市时托管在其父亲臧立国先生名下，

截至本公告日，臧洁爱欣所持股份尚未完成过户。

五、本次续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续签《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天津东安兄

弟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关于授权管理股份的委托书》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权发生变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臧氏家族。本次续签，有利于维护公司实际

控制权的稳定，保持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一致性，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管

理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

2、《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

3、《关于授权管理股份的委托书》

特此公告。

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30日


